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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相关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404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本公

司及控股股东、财务顾问对工作函涉及的内容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大部分存在同业竞争业务的控股股东资产收益率低于上市

公司，自贡、河南等地亏损较为严重。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 

（1）最近三年同一地区、相同或类似业务和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营业收

入、净利润、毛利率、资产收益率等； 

回复： 

大商集团与大商管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仍在营的商业零售类业务和资

产的最近三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归属 省份 地级市 业态 控股股东门店 
大商股份

门店数量 
法律形式 物业权属 

三年平均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毛利率 

资产收益

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毛利率 

资产收益

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毛利率 

资产收益

率 

大商集团 

辽宁 

大连 

百货 

大连商场 

10 

分公司 自有 11304 80807 12453 25.00% - 74065 10003 23.60% - 76671 11457 24.40% - 

庄河千盛 子公司 自有 303 14607 408 16.30% 5.60% 12398 90 15.20% 1.30% 11727 412 17.70% 6.30% 

金石滩大商 分公司 自有 -1393 788 -2022 51.90% - 609 -1856 85.40% - 564 -301 79.40% - 

电器 大商交电分公司 9 分公司 租赁 736 12708 687 12.00% - 12626 721 12.70% - 12049 801 14.00% - 

超市 
大商鲜生超市 

17 分公司 租赁 182 11861 186 21.40% - 11002 188 23.30% - 9371 173 21.90% - 
（3家） 

沈阳 
百货 沈阳千盛 3 子公司 自有 3161 57465 2357 20.30% 3.30% 54242 3231 21.70% 4.50% 56564 3895 21.00% 5.50% 

电器 - 1                

丹东 
百货 千盛百货东港店 2 子公司 租赁 265 12279 214 17.90% 6.00% 12965 280 19.50% 8.60% 11713 300 19.00% 8.20% 

电器 - 2                

广西 桂林 百货 桂林微笑堂 0 子公司 自有 5279 79544 5014 19.80% 13.30% 62545 5276 20.50% 13.99% 74063 5548 21.76% 15.20% 

河南 

郑州 

百货 郑州紫荆山百货 4 子公司 租赁 -437 9406 -169 25.70% -9.10% 8112 -75 36.80% -4.40% 5076 -1066 34.90% -52.80% 

超市 河南超市连锁（4家） 1 子公司 租赁 -2980 16907 -922 34.10% -0.067 12155 -3267 37.60% -0.257 7104 -4750 0.4 -38.50% 

商丘 百货 商丘新玛特 0 子公司 租赁 -1298 17085 -2050 36.30% -29.61% 15660 -1237 39.30% -21.48% 11925 -607 36.10% -11.77% 

驻马店 百货 驻马店新玛特 0 子公司 租赁 3184 25560 2648 31.00% 12.39% 25928 3204 35.10% 14.45% 25273 3700 36.17% 16.55% 

开封 

百货 - 1                

超市 河南超市连锁（2家） 0 子公司 租赁 604 10474 1348 30.00% 16.41% 7920 512 36.30% 13.85% 5375 -49 32.54% -0.93% 

四川 

自贡 百货 自贡新玛特 1 子公司 租赁 -553 10154 -648 14.80% -21.90% 9549 -493 21.50% -14.70% 7600 -518 24.60% -19.60% 

 超市 - 1                

成都 

百货 
千盛百货成都青白江

店 
0 分公司 租赁 -384 38638 157 22.10% -% 26892 -1193 29.40% -% 1595 -117 52.60% - 

超市 

 

成都美好家园（2家） 0 孙公司 租赁 -253 817 -417 55.70% -26.62% 553 -293 71.20% -12.17% 429 -50 97.20% -2.49% 

广元美好家园 0 孙公司 租赁 -16 4330 66 21.50% 2.02% 3947 49 23.00% 1.83% 2824 -163 20.61% -8.07% 

北京天客隆 0 子公司 租赁 -1213 56090 -619 24.60% -1.92% 40786 -2419 26.80% -9.40% 26422 -601 28.16% -2.78% 

大商管理 辽宁 大连 百货 大连二百大楼 10 分公司 租赁集团 644 14504 519 14.80% - 13793 572 15.50% - 13447 842 17.80% - 



电器 - 9                

超市 - 17                

抚顺 

百货 抚顺新抚新玛特 5 孙公司 租赁 807 30147 865 18.20% 11.90% 24414 994 23.20% 12.80% 18598 561 22.60% 7.80% 

电器 - 1                

超市 - 2                

铁岭 百货 开原新玛特 1 孙公司 自有 683 22196 -207 15.80% -1.00% 18070 1331 21.20% 7.30% 14760 924 20.30% 5.20% 

鞍山 百货 鞍山新玛特 0 子公司 自有 10849 71023 23574 19.10% 71.54% 74303 4778 20.60% 10.23% 73183 4194 19.86% 8.50% 

盘锦 

百货 

麦凯乐+新玛特盘锦

店（百货超市合并计

算） 

0 分公司               

电器 - 1                

超市 

麦凯乐+新玛特盘锦

店（百货超市统一核

算） 

1 分公司 租赁集团 1236 50517 360 17.60% - 53585 1335 20.10% - 56134 2012 20.00% - 

内蒙古 

呼伦贝

尔 

百货 
呼伦贝尔友谊（百货

超市统一核算） 
0 孙公司 

自有+租

赁 
7540 68562 7385 25.40% 12.21% 63486 7888 26.80% 13.46% 62750 7348 24.80% 12.83% 

超市 呼伦贝尔友谊 0                

满洲里 

百货 
满洲里友谊（百货超

市统一核算） 
0 孙公司 

自 有 + 租

赁 
1811 20984 1774 23.60% 9.89% 20513 1823 24.70% 9.93% 18978 1836 24.54% 10.46% 

超市 
满洲里友谊 

0 
孙公司               

扎赉诺尔友谊 孙公司 自有 156 2872 317 21.70% - 2562 66 23.30% 1.86% 2291 86 23.79% - 

黑龙江 哈尔滨 
百货 哈尔滨新一百 0 子公司 租赁 15846 89665 15867 23.10% 24.39% 73034 15787 29.30% 26.39% 65336 15884 30.02% 28.52% 

电器 - 1                

注 1：公司及控股股东认为，根据实体零售行业的特点，处于同一地级市且业态相同的门店构成同业竞争关系；基于此判断公司与控股股东构成同业竞争的门店为 14家：大连

商场、庄河千盛、沈阳千盛、金石滩大商、大商交电分公司、大商鲜生超市、千盛百货东港店、郑州紫荆山百货、河南超市连锁（4 家）、自贡新玛特、大连二百大楼、抚顺

新抚新玛特、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开原新玛特。 

注 2：上述分公司主体因无净资产数据，故未列示资产收益率。 

注 3：大商鲜生超市中大连绿波店已于 2019年 8月闭店，目前剩余 2家。郑州河南超市连锁中富田店已于 2020年 3月闭店，目前剩余 3家。 

注 4：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呼伦贝尔友谊、满洲里友谊以百货业态为主，包含部分超市业务，但超市业务不单独进行核算，列示的经营数据为门店整体业务数据。



（2）对于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中盈利较好的，说明未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

出售的具体原因。 

回复： 

从上表统计的净利润数据来看，上述涉及同业竞争的主体共 14 家，最近三

年均盈利的有 9 家，其中 6 家盈利门店最近三年平均净利润低于 1000 万元，盈

利超过 1000万元的为大连商场分公司、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分公司和沈阳千盛

子公司 3家，近三年合计平均净利润 15701万元，占近三年均盈利门店平均净利

润总额的 84.2%。上述门店未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出售的具体原因如下： 

注：大商股份于 2013 年初曾启动发行股份收购大商集团、大商管理的商业零售类资产重组

工作，但该方案最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鉴于当时发行股份收购失败的经验教训，成熟商业

资产在经历过快速增长后将回归常态，对上市公司业绩持续增长贡献不大，而且零售行业是

充分竞争行业，如果竞争激烈，将面临系统性估值下行风险，中小股东对此认可度较低。结

合公司股本结构、交易成本、现金收支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公司及控股股东在承诺期间未采

取发行股份收购上述优质资产的方案。 

门店类型 归属单位  门店简称 法律形式 业态 地区 物业权属 未注入原因 

盈利较好

的门店 

大商集团 沈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沈阳 
自有（租赁

子公司） 

该店使用自有物业经营，如直接进行收购则

涉及物业资产评估增值，收购成本较高；此

外，沈阳千盛使用的子公司物业因历史遗留

问题存在产权瑕疵（详见本报告附件 1《沈

阳千盛物业产权瑕疵的说明》）。 

大商集团 大连商场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此二店为分公司形式，不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无法直接进行股权收购；直接收购资产

又涉及物业增值较高、交易税费较高问题。

另外公司认为该类物业资产多为经营多年

的成熟商业物业，增值较高，但随着城市商

圈、零售业经营模式、居民消费观念和模式

等变化，该类商业物业的升级潜力、对经营

业绩的贡献潜力相对有限，因此公司对收购

大量物业资产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大商管理 
麦凯乐+新玛特

盘锦店 
分公司 

百货

+超

市 

盘锦 租赁集团 

盈利一般

的门店 

大商集团 大商鲜生超市 分公司 超市 大连 租赁 

该类门店营业收入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收

购时业绩承诺的可预见性较差，且按照评估

值测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收购后可能存在

评估价值与经营价值不匹配的情况。 

 

大商管理 大连二百大楼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租赁集团 

大商集团 
大商交电分公

司 
分公司 电器 大连 租赁 

大商集团 庄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大连 租赁集团 

大商管理 
抚顺新抚新玛

特 
孙公司 百货 抚顺 租赁 

大商集团 

千盛百货东港

店 
子公司 百货 丹东 租赁 

大商管理 开原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铁岭 自有 



对于上述优质门店，控股股东优先考虑置入上市公司，承诺期内未制定对外

出售的计划。 

财务顾问意见：对上述涉及同业竞争资产的财务状况及未实施资产注入、未

对外出售资产的情况说明不存在异议。 

二、公告披露，大连商场、大连大商集团交电分公司等盈利较好的主体，

在法律主体上为分公司，资产边界不清晰，暂时不适合直接进行股权转让。请

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1）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以及具体情形；（2）

对上述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计划安排，是否已形成具体分立或整合方案，

以及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回复： 

（1）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以及具体情形。 

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为六家以分公司形式存在的门店，分别为：大连商场、

金石滩大商、大商鲜生超市、大商交电分公司、大连二百大楼和麦凯乐+新玛特

盘锦店。上述主体为分公司，单体报表的账面净资产为 0，且共用母公司后台管

理，无法直接确定其资产或业务价值，也无法直接进行股权转让。 

（2）对上述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计划安排，是否已形成具体分立或整

合方案，以及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1、对于上述分公司形式的盈利门店，将细分为两类，一类为自有物业或租

赁大商集团物业的，一类为租赁第三方物业的，对于前者将采取分立的方式或将

业务置入已有的独立法人中，形成独立法人后实施资产注入，对于后者则将按区

域设立新的运营管理子公司或将业务置入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再实施资产注

入。另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将甄别各门店的自有物业资产，对增值较高、评估价值

与经营价值不匹配的物业资产与经营权分离，以符合注入公司的条件；分离后的

物业将依据物业的市场销售情况选择置入大商股份、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出表或

售予无关联第三方。由于公司分立及资产剥离的复杂性，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尚未

能实施上述工作。 

2、公司和控股股东对上述分公司形式的盈利门店拟定了分立和整合的实施

方案。基本计划如下：①由于物业增值额特别大、税负特别高，拟对大连商场实

施经营权与物业所有权分离，大商集团作为物业持有方，新设立子公司进行商业



运营并托管给大商股份，在经营稳定后注入大商股份；②由于大商鲜生超市、大

商交电分公司、大连二百大楼均位于大连，将该等经营管理团队全部置入新设立

的经营管理子公司或变更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并托管给大商股份，在经营稳定

后注入大商股份，原分公司主体注销或不再从事商业零售业务；③将麦凯乐+新

玛特盘锦店进行分立或业务置入独立子公司，经营稳定后注入大商股份。④由于

持续亏损，将金石滩大商物业主要用于出租，其中涉及商业零售的部分交给大商

股份进行经营，金石滩大商不再从事商业零售业务。 

目前以自有物业开展业务的主体若进行物业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注入上市公

司，分离后的门店需以租赁方式继续使用原有物业进行经营，会增加上市公司与

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控股股东将信守《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规

范实施关联交易定价及决策流程，维护大商股份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另一方

面，控股股东将伺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将相关物业出表、售予无关联第三方或

选择置入大商股份。 

公司将优先进行物业与经营权分离、分公司分立的相关工作，在分立、业务

整合完成后，将积极开展业务托管工作，待托管资产经营稳定后，结合涉及同业

竞争资产的经营状况，从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发展的角度，

积极履行承诺，在承诺期内注入大商股份。 

财务顾问意见：大商集团、大商管理涉及同业竞争的资产中分公司形式的主

体共 6家，其中 5家盈利，该等盈利较好的主体，在法律主体上为分公司，资产

边界不清晰，暂时不适合直接进行股权转让。对上述边界不清晰资产的具体情况

及其工作计划安排的说明不存在异议。 

三、公告披露，大商集团所属店铺资产包含自有物业，转让预计将产生高

额的税赋及交易成本，且根据目前的经营状况，物业价值与经营价值不能完全

匹配，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具体税赋及交易成本的构成和金额，是否

构成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合理理由。  

回复： 

在涉及同业竞争资产中，大商集团所属店铺资产包含物业的有 5家：大连商

场、沈阳千盛、庄河千盛、金石滩大商和开原新玛特。 

以下税费测算以体量最大的大连商场作为示范。假设采用资产交易，大连商



场交易价格为 11.3亿元（参照以大连商场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时的评估价格），

大连商场的账面固定资产原值为 1134 万元，则增值额 11.2 亿元，增值率 110

倍，适用税率为物业增值额的 60%，则出让方需缴纳土地增值税为 6.7 亿元。此

外，出售房屋需缴纳 6%的增值税，金额为 0.68 亿元，城市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0.07亿元，购买方需缴纳 3%契税，金额为 0.34 亿元。最后，增值产生的收益需

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为 0.95亿元，交易双方需按照合同额的 0.05%缴纳印花税

为各 56.5 万元；综上所述，11.3亿元的资产交易将发生 8.75亿元的税收成本； 

假设采用股权交易，则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可以不必发生，主要为企业所

得税和印花税；假设交易成本为 0.1亿元，则企业所得税预计为 2.8亿元，印花

税为各 56.5万元，综合税负 2.81亿元。此外，交易成本除了税收，还有审计、

评估、财务顾问费等成本，但相较而言，税收是主要成本。 

综上，对于大商股份而言，由于大商集团持有物业时间较长且均有显著升值，

将导致收购控股股东同业资产的交易价格较高，而其经营产生的净利润根据资产

评估值测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物业价值与经营价值不能完全匹配，在收购后可

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对于控股股东而言，物业增值将形成高额的税负。因此，

直接将包含物业的同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形成很高的交易成本，现金支出金

额和压力较大，对公司和大商集团资产注入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构成了不利影响。 

财务顾问意见：在不对物业权及经营权进行分离的情况下，大连商场等资产

或股权的转让价格较高，且将产生较大额的税负，税收支出占本次交易额的比重

较高，对大商集团资产注入方案的决策和实施产生了不利影响，交易成本较高及

经济性方面的考虑作为导致大商集团在承诺期间未能完成资产注入的理由之一

具有合理性。 

四、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承诺期间大商集团为解决同业竞争所

做的资产清理等具体工作和进展，并明确后续具体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 

回复： 

1、承诺期间大商集团为解决同业竞争所做的资产清理等具体工作和进展： 

（1）在承诺期间，大商集团陆续关闭部分店铺，包括部分店铺关闭后转由

大商股份经营，客观上使同业竞争情况得到部分解决。2017 年至今，大商集团

关闭了自贡南湖千盛、自贡新玛特富顺千盛、大商鲜生（集团）绿波店、河南超



市连锁富田店等与大商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门店；大商集团天河百盛闭店后交大

商股份经营（麦凯乐西安路二店）。 

（2）在承诺期间，大商股份和控股股东对大商集团、大商管理的所有商业

类资产进行了梳理，以地级市为单位，对在同一地区存在同业竞争的门店进行了

甄别。2018 年 8 月，在财务顾问的帮助下，大商股份及控股股东制定了分三步

骤解决商业零售类资产同业竞争问题的方案，旨在将控股股东同业资产（无论是

否涉及同业竞争）分步骤、整体性置入上市公司：①大商股份以现金收购大商集

团河南地区全部门店及大连地区部分门店；②在前述交易完成间隔 12 个月后，

以现金加股权的方式收购大商集团和大商管理旗下剩余涉及同业竞争地区门店，

并配套募集资金；③整合其它非同一地区（即不涉及同业竞争）但属于同一业态

的资产。在推进第一步资产收购的过程中，经测算发现涉及的物业资产增值大，

带来的税负等成本较高，将给上市公司带来较大的现金流出、大商集团带来较大

的税负压力；同时河南地区门店亏损严重，收购后产生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较大，

直接置入将给控股股东带来较大的业绩补偿压力，也不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及财务顾问共同研究，决定进一步评估各门店的持续

经营情况，并根据各门店的业绩情况、发展趋势等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 

（3）随着零售行业增速放缓、线下实体零售受线上零售进一步冲击及区位

因素、自身经营情况等综合影响，涉及同业竞争的门店业绩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且各门店经营差异极大，发展极不均衡，上述情况预计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改变，

将同业资产整体置入上市公司的方案仍不具备实施的客观条件。2019 年 5 月，

大商股份、控股股东与财务顾问开始研究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托管案例与大商集

团资产托管方案，在当前资产注入难度较大的情形下通过资产托管，一定程度上

消除同业竞争的负面影响，之后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资产注入。大商股份及控

股股东对涉及同业竞争的门店情况进行了重新梳理、甄别，并在财务顾问帮助下

制定了具体的托管方案，方案要点如下：①托管范围：控股股东涉及所有涉及同

业竞争门店或所有门店；②托管事项：委托方将下辖商业零售类管理主体的经营

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管理、人事管理、安全管理、行政管理、商机商誉等权限

授予上市公司方管理，但仍保留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③托管期限：三年；

④托管费：根据利润情况将托管门店分为 A、B 两类，A 类（上一年度盈利 100



万元以上）的门店按固定+浮动的方式收取托管费，B 类（上一年度盈利不足 100

万元或亏损）的门店收取固定托管费。但由于托管本身并不是原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中的履约方式，因此暂未实施，但托管方案为控股股东和公司解决暂不具备置

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同业资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托管方案将作为日后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之一。 

（3）2019 年 11 月，大商股份、控股股东与财务顾问制定了先行使用现金

收购大商集团核心优质资产即大连商场的方案，方案的基本要点为先将大连商场

从大商集团分立为独立法人，再由大商股份现金收购新大连商场的股权。方案制

定后大商集团安排了分立的初期工作，但由于公司分立可能涉及大商集团减资、

需要通知和协调贷款银行等债权人，并且涉及供应商及商户的合同变更等一系列

问题，预计方案无法在承诺到期前完成，且因时间仓促该方案也未能全面考虑其

他同业资产的整体解决方案，因此未能完成实施。 

2、后续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 

大商集团已经制定了以大商股份为全集团商业零售类资产整合平台，分类施

策、有序推进的方针，将在努力克服疫情、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积极稳妥的履行

承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1）对于亏损及微利的门店，控股股东将通过调改措施改善其经营及盈利

状况，对于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门店将予以闭店；对于有恢复盈利能力潜力或

考虑区位布局等因素有必要保留的门店，根据行业情况、各门店具体的经营情况

及上市公司情况等，在承诺期内选择注入上市公司、闭店或继续托管的方式解决

同业竞争； 

（2）对于盈利类资产，将其细分为分公司形式和子公司（含孙公司）形式，

对子公司形式的，将积极在未来 24 个月内实施资产注入；对于分公司形式的，

将再细分为两类：一类为自有物业或租赁大商集团物业的门店，一类为租赁第三

方物业的门店，对于前者将采取经营权与物业所有权分离或业务重组的方式，将

商业零售业务形成独立法人后实施资产注入，对于后者则将根据地域特点设立新

的运营管理子公司或将管理主体变更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再实施资产注入。

如上述门店经营情况发生业绩大幅下滑等不利变化导致不具备注入条件，则选择

托管方式。对于剥离后的物业，控股股东将视物业的市场销售情况选择置入上市



公司、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出表或售予第三方，以减少新增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承诺，将严格履行变更后的承诺，在承诺期内解决同业竞争事项，

不会再度进行延期。基本计划如下： 



门店类型  归属单位  门店简称 法律形式 业态 地区 物业权属 第 1-12 个月 第 12-18 个月 第 12-24 个月 

盈利较好的

门店 

大商集团 大连商场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梳理门店的各项业务、合同等，做好与供应商的解

释、沟通工作，进行审计、评估等准备工作，制定

方案，测算税费等成本，在保证门店经营平稳过渡

的条件下，将大连商场分拆为大商集团的子公司，

物业保留在大商集团，经营权保留在新设子公司，

实现物业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新设子公司租赁大商

集团物业继续经营。 

制定托管方案，将新设子公司

托管给大商股份经营，并动态

评估。 

实施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或出

售其他第三方，彻底解决同业

竞争。 

 

大商集团 沈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沈阳 
自有（租赁

子公司） 

进行审计、评估等准备工作，制定方案，测算税费

等成本，通过直接转让物业给大商集团，或者转让

子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物业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并租赁该物业继续经营。 

制定托管方案，将剥离物业后

的沈阳千盛托管给大商股份

经营，并对托管期的经营情况

进行持续和动态评估。 

大商管理 
麦凯乐+新玛特盘

锦店 
分公司 

百货（含超

市业务） 
盘锦 租赁集团 整体实施公司分立或将业务置入到独立子公司。 

托管给大商股份经营并动态

评估。 

盈利一般的

门店 

大商集团 大商鲜生超市 分公司 超市 大连 租赁 

梳理、整合门店的业务、合同等，做好与供应商的

解释、沟通工作，置入新设的经运营管理子公司或

将管理主体变更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 

将新的经营管理公司托管给

大商股份经营，并动态评估。 

大商管理 大连二百大楼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租赁集团 

大商集团 大商交电分公司 分公司 电器 大连 租赁 

大商集团 庄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大连 租赁集团 

大商管理 抚顺新抚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抚顺 租赁 

大商集团 千盛百货东港店 子公司 百货 丹东 租赁 

大商管理 开原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铁岭 自有 

亏损门店 大商集团 金石滩大商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根据门店的经营情况、区位布局考虑，决定是否闭

店或继续经营。 

对决定继续保留经营的门店

托管给大商股份经营或闭店



门店类型  归属单位  门店简称 法律形式 业态 地区 物业权属 第 1-12 个月 第 12-18 个月 第 12-24 个月 

大商集团 郑州紫荆山百货 子公司 百货 郑州 租赁 后交由大商股份经营 

大商集团 
河南超市连锁（4

家） 
子公司 超市 郑州 租赁 

大商集团 自贡新玛特 子公司 百货 自贡 租赁 

注：上述各阶段的工作计划及时间安排可能根据各门店的具体经营情况、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公司和控股股东将从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大商集团、

大商管理发展的角度，积极履行承诺，在未来的 24个月内解决好同业竞争的问题。 

 

财务顾问意见：对大商集团解决同业竞争所做工作及对后续具体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的说明不存在异议。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16 日



附件一、沈阳千盛物业产权瑕疵的说明 

沈阳千盛租用的物业为其子公司沈阳大商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大商

置业”）所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该物业产权存在瑕疵： 

1、1997年，沈阳大商置业与沈阳工商行政管理局皇姑分局（简称“皇姑

工商局”）签订《关于合作建设北行农贸市场的合同》，约定将该物业所属地块

转让给沈阳大商置业，沈阳大商置业承担先期拆迁补偿费 1950 万元，以使该地

块达到可出让的条件；皇姑工商局负责交纳土地出让金及为沈阳大商置业办理土

地使用证。 

2、沈阳大商置业按约定支付拆迁补偿款，但皇姑工商局一直未支付土地

出让金及办理土地使用证。2003年 11月，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就该问题召开会议，

形成会议纪要：土地出让金 1525 万元，由沈阳大商置业承担 700 万元，一次性

交纳；皇姑工商局与皇姑区政府承担 825 万元，分 10 年付给土地局。沈阳大商

置业支付 700万元后即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3、2004年，沈阳大商置业与沈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按照上述会议纪要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沈阳大商置业承担 700万元，一次性

交纳；皇姑工商局与皇姑区政府承担 825万元，分 10年付给土地局。 

4、2004年沈阳大商置业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但截至目前皇姑

区政府及皇姑工商局仍未向土地局支付其应承担的 825万元土地出让金，导致该

产权证处于欠费状态，无法办理抵押、转让等手续，存在产权瑕疵。 

5、2015年 1月沈阳千盛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成为沈阳大商置业的控股股

东，与政府一直协调未果，产权瑕疵问题遗留至今。 

 


